零售店（点）及其周围安全条件说明
兴国县行政审批局：

本人       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现申请的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位于       镇（乡）               ，该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为[专柜]、[专店]经营，主营        ，兼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本人申请的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周边50米范围内没有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，并与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易爆物品生产、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。
本人申请的零售店（点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安全条件，对以上情况和所提供的文件、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附件：零售店（点）地理位置图、零售店（点）正面门头、室内图各一张（彩色）。

说明人：

 年   月   日

